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政府

关于2024年财政决算的报告

———2025年10月29日在石家庄市新华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

第三十八次会议上

新华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胡庆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:

现在,我代表区政府,将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经新华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2024年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368000万元 (含市划拨契税收入和其

他收 入),全 年 收 入 实 现 368745 万 元,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

100.2%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剔除市划拨契税收入及其他收入后

完成336776万元,加上级补助收入159683万元、一般债务转贷

收入20700万元、上年结转结余12945万元、调入资金11875万

元,收入总计541979万元。

经新华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一般公共

预算支出调整为320200万元,全年支出实现314485万元,完成

调整预算的98.2%,同比下降11.2%,加上解上级支出175121

万元、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0600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
14516万元、调出资金1765万元,支出总计516487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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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25492万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

经新华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2024年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30034万元,全年收入实现30034万

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,同比下降88.8%,加上级补助收入

8732万元、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9400万元、上年结转结余17934

万元、调入资金1765万元,收入总计77865万元。

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55476万元,全年支出

实现49760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89.7%,同比下降80.7%,

加专项债务还本支出9800万元、调出资金11565万元,支出总

计71125万元。

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6740万元。

(三)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

经新华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2024年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37764万元,全年收入实现37896

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100.3%,同比增长7.4%,上年结余结

转14021万元,收入总计51917万元。

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调整为39055万元,全年支出实

现38872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99.5%,同比增长6.9%。

收支相抵后,结余结转13045万元。

(四)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

经新华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国有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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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预算收入仍为300万元,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310

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103.3%,加上级补助收入645万元,收

入总计955万元。

当年调出资金310万元用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,全年支出实

现645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,支出总计955万元。

收支相抵后,当年预算收支平衡。

(五)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
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59683万元,同比增长

7.9%,其中:返还性收入22825万元,专项转移支付25839万

元,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11019万元。

2024年市对我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共计8732万元,同比

增长49.1%。

(六)关于举借债务情况

2024年上级下达我区一般债券资金20700万元 (含再融资

政府债券资金10600万元),专项债券资金19400万元,经新华

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和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,新增我区

一般债务限额20500万元,专项债务限额19400万元。一般债券

资金主要用于2024年道路维修、更新国三环卫作业车、转运站

提升为压缩站,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2024年石家庄市新华区

老旧小区改造工程。

2024年底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50340万元。

(七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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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预算法》、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和 《河北省财

政厅关于全面做好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

落实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,就以下几点予以说明:

一是结转资金安排使用情况。一般公共预算2023年结转资

金12945元,2024年支出12945万元。政府性基金2023年结转

17934万元,2024年支出17934万元。

二是预备费使用情况。2024年预备费安排3200万元,实际

支出3200万元,主要用于退休中人待遇计发和补发资金1788万

元、大气污染专项治理1107万元、房地产政法专班经费169万

元、增发国债项目区级配套资金136万元。

三是结余资金使用情况。一般公共预算2024年结转结余

25492万元,全部结转下年使用。结转资金较2025年初预算增

加1512万元,主要是由于决算批复上级补助资金的增加,其中:

增加市容环境考评奖励资金及城区城建维护费绩效考核资金

1375万元、13所和54所财力基数补助808万元、收回2023年

度市级林业改革发展补助资金9万元;增加上解市内四区计划外

保障房土地增值税826万元、减少上解援疆援藏资金162万元。

政府性基金2024年结转结余6740万元,全部结转下年

使用。

社会保险基金2024年结转结余13045万元,全部结转下年

使用。结转资金较2025年初预算增加198万元,主要是由于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的委托省级投资收益较202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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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预算增加198万元。

四是“三公”经费情况。2024年 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

534.82万元,实际支出227.16万元,减支307.66万元,其中

因公出国 (境)费用支出0.77万元,减支19.23万元;公务接

待费支出2.02万元,减支63.57万元;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

出206.39万元,减支142.84万元;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17.98

万元,减支82.02万元。

五是重大项目资金投入情况。统筹各级各类资金保障区重大

项目支出22830万元,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改造17899万元、大气

污染防治2367万元、城中村改造项目1709万元、既有建筑节能

改造项目855万元,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量。

二、2024年预算执行和落实区人大决议情况

(一)应收尽收,确保收入颗粒归仓

一是全力落实责任共担机制。聚焦主责主业,早谋划,早动

手,积极预测各项税收完成情况,努力提高组织收入工作质效。

二是持续加大协同共治力度。加强各部门沟通协作,紧盯重点行

业和重点项目的涉税情况,对应缴税款做到应入尽入。三是持续

加大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力度。集中业务骨干充实专班力量,全

力推进剩余待清算房产项目清算进度。四是加大非税收入催缴入

库力度。开展 “残疾人就业保障金”政策宣讲,召开调研会,解

疑答惑,确保残保金征缴工作稳步推进。统筹国有资产资源管

理,盘活存量资产,增加非税收入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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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兜牢 “三保”,严格落实 “习惯过紧日子”要求

严控 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出,压减非刚性、非重点和低

效无效支出,严格控制和执行资产配置标准,节省资金兜牢 “三

保”底线,补齐民生短板,从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。

2024年民生支出245151万元,占总支出的78%。其中教育支出

130186万元,保障了全区教职员工工资,落实了义务教育生均

经费保障政策和普惠性幼儿园经费补助政策,足额发放民办代课

教师教龄补贴,积极筹措资金提升教学环境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

出42576万元,落实了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补助标准和高校毕业

生、退役军人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补贴。保障了军队移交离

退休人员、优抚等人群的待遇。卫生健康支出17549万元,提高

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标准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。其他民生支出

54840万元,保障科技创新、涉农补贴、老旧小区改造、道路维

修、绿化养护、环境治理等项目支出。

(三)防范风险,用足用好债券资金政策

统筹好安全和发展,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,坚决防止新增

隐性债务,健全化债长效机制,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。规

范债务举借渠道,有效利用债券资金。2024年我区举借政府债

券资金19700万元,其中政府一般债券10100万元,主要用于道

路维修、更新国三环卫作业车、转运站提升为压缩站项目。政府

专项债券9600万元,主要用于2023年、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

项目。举借再融资债券20400万元,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10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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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9800万元,全部用于化解暂付款,有效

释放财力空间。

(四)严管绩效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

不断提升绩效评价质量,着力完善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

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闭环管理机制,凸显绩效评价约束

和导向作用。按照预算项目全覆盖原则,对全区62个部门组织

绩效自评价,全部评价结果按管理要求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

开。安排重点绩效评价项目6个,涉及财政资金12716.3万元。

进一步提高了绩效价评结果在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中的运用,保

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(五)深化改革,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

严肃财经纪律,加大财会监督力度。2024年分别对非税收

入政策落实、财经领域涉企违规收费摊派问题、会计信息质量等

开展专项监督检查,并按省市要求,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,对

财会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,进一步提高财会工作质量。印

发 《新华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,不断健全资产管

理制度,从源头规范资产管理运行,做好资产出租、出借管理和

企业收益催缴工作,最大限度盘活国有资产,增加国有资产收

益,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,不断提高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水平。

制定印发 《石家庄市新华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

度的采购效率相关事项的通知》,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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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建设工程项目评审复核制度,制定了 《工程项目评审内部复核

办法 (试行)》,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项目评审工作效率和评审

结果的科学性、公正性。深入推进国库管理制度改革,按照 《河

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方案》要求,完成预算单位零基一

体账户分设工作,财政性资金收支全面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

理,会计核算平台使用率实现了全覆盖,进一步提高了财政收支

的透明度,实现了财政资金拨付支出全过程的有效监管。

2024年是实现 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,在区

委的正确领导下、区人大的监督与支持下,我区实现经济运行总

体平稳,兜牢 “三保”底线,保障重点领域支出,有效防范债务

风险。同时,我们也要保持警醒,认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

盾,主要是近年来 “三保”等刚性支出持续增长,但财政收入增

速缓慢,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。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推

进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,统筹用好财政资金,加强预算收支管

理,积极稳妥的解决财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
区人大常委会始终高度重视财政改革发展工作,为促进现代

财政制度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。我们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

部署,严格执行区人大的各项决议,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

见,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,为建设魅力新华奠定良好的经济

基础。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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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表

   2.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表

   3.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功能分类表

   4.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经济分类表

   5.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表

   6.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表

   7.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表

   8.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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